邯郸市生态环境局2025年度工作总结
2025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邯郸市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聚焦“十四五”规划收官之战，锚定目标、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奋勇争先，推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4.058，全国排名并列倒25【与渭南市】，同比晋升1个位次。全市16个地表水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两年达到100%。全市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保持100%。累计争取全国变电工程电磁辐射排污许可试点、全省排污权使用监管试点等18项全国和全省试点示范。

一、全力巩固空气质量“退后十”成果

一是大力推进结构减排。产业结构方面，淘汰剩余1台步进式烧结机、12座长流程钢铁球团竖炉，在全省率先实现“清零”；关停退出炭素企业17家、煤矸石砖厂34家、燃煤独立石灰竖窑48座，完成6个产业集群249家企业升级改造。能源结构方面，完成74台燃气工业锅炉、45台燃气取暖锅炉替代关停或脱硝治理，完成西部山区清洁取暖改造1.51万户、永年城区集中供热改造4万户。交通运输结构方面，新能源重型货车注册保有量达到7313辆，新增1625辆、同比增长29.3%；新能源重型货车使用量达到14027辆，新增3659辆、同比增长35.29%。打造5条钢材绿色运输通道，全市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企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5.99%，超目标5.99个百分点。

二是强化工业企业深度治理。累计完成38家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创A，创建率88.4%，全省第1；新兴能源科技公司入选全省第一批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A领跑企业。3家水泥熟料、14家焦化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16台具备改造条件的烧结机全部完成CO深度治理，完成数量全省最多。2025年，CO浓度1.10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8.3%。

三是狠抓全域控尘。全市332个建筑工地开展扬尘治理标准化建设，对117个线性工程、1019条城区道路、37条国省干线、5167个平交道口实施规范整治；加强道路清扫保洁，累计走航监测道路5.69万条次，2025年四季度城区道路、周边公路优良率分别提升至87.1%、92.7%，全市PM10浓度63.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3%，改善率全省正1。

四是精准管控臭氧污染。制定夏季臭氧三级管控措施，对13个重点行业181家企业实施差异化减排。完成285个VOCs治理项目。6个重点区域1325家餐饮单位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组织专业团队定期清洗维护。

五是加强移动源污染治理。开展移动源执法检查，共检查重型柴油货车10.31万辆，发现问题车辆2085辆，问题占比由2024年的18.1%降至2.02%。申请中央大气资金8091.2万元，推动913台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和264辆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淘汰替代，国一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清零。
六是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在省厅指导下制定《“守底线”刚性管控措施》，梳理出19条刚性措施、23项重点任务，提请市委、市政府成立由厅处级干部任组长的23个督导组，不间断督导管控措施落实。2025年，重污染天气6天，同比减少3天。
二、持续抓好水生态环境治理

一是开展重点流域综合整治。对16条重点河流1172公里河道开展排查，完成1240个入河排污口信息核查更新，完成滏阳河主城区段5.75公里河道生态清淤，整改462处河湖垃圾问题，完成809.3公里城区雨污管网排查，整治雨污管网混错接、雨水排口溢流污水等问题913处。东武仕水库、滏阳河（东武仕水库—曲周段）分别入选全省第一批、第二批美丽河湖案例。二是全力抓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开展邯临沟水体综合治理，采取截污、扩容、清淤、补水等措施，全面改善水体水质。针对省厅移交的29处疑似城市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核查整改。三是强化饮用水水质安全保障。完成岳城水库、四里岩水库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153个“千吨万人”水源保护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饮用水安全防线。
三、统筹推进土壤和农村环境整治

一是扎实推进土壤污染地块安全利用。开展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整治，加强历史遗留、关闭搬迁企业地块风险排查，累计完成42个优先监管地块管控修复。全市变更为“一住两公”且完成土地供应地块58个，全部实现安全利用。二是稳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对6个化工园区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详查评估、污染溯源整治，加强8家地下水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管控，全市11个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水质全部达标。三是强化农村环境整治。扎实推进全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建设，纳入试点的107处黑臭水体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开展四轮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发现19处问题全部整改。新增完成400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累计治理率64.75%，超“十四五”目标4.75个百分点。开展畜禽粪污污染排查整治，发现问题1160个，全部完成整改。整县推进复兴区、丛台区、峰峰矿区、邱县4个县（区）美丽乡村建设，基本达到创建标准，待省级验收。

四、坚决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

一是强化自然生态保护。开展13处自然保护地“绿盾”强化监督，完成国家和省推送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疑似问题点位核查整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复兴区工业区蝶变为生物乐园”被生态环境部评为2025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优秀案例，全省唯一。复兴区荣获生态环境部“2025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二是强化辐射安全监管。加快推进全国变电工程电磁辐射排污许可试点建设，积极探索将变电工程类电磁辐射依法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的实践路径，向国网邯郸供电分公司25座变电站颁发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类排污许可证。三是严防固体废物环境风险。开展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发现41个问题，全部整改。实施废铅蓄电池收集试点“培优育强”行动，全年规范收集2.62万吨，较2024年增加310%。四是推动中央和省级督察问题整改。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交办186件群众信访问题，已办结177件、正办理9件。制定印发《邯郸市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扎实推动56项问题整改，目前已整改34项；交办群众信访问题596件，已办结592件、正办理4件。
五、积极打造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亮点

依托西部县（市、区）产业优势和自然生态禀赋，着力创建生态文明建设地方实践样板。2025年，涉县PM2.5浓度31.3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建成峰峰矿区智能化数字货运中心，新采购或租赁新能源货车130辆，建成460台/天的新能源车充电站。积极打造武安市重工业城市清洁运输典范，建成投运多式联运大中型物流园区7家，培育“零排放”货运车队72家，建成3个新能源重型货车中转货场，大宗物料和产品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5%。永年区全面淘汰国Ⅱ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创新非道路移动机械“共享”模式，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占比达到50.69%，完成省定目标。

六、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模式

一是扎实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编制《生态产品目录（第一批）》，评选6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峰峰矿区森林固碳生态产品项目通过专家评审，65.49公顷乔木申请295吨二氧化碳当量降碳量。完成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312笔，交易金额1991万元，交易笔数和金额均为全省第一。二是积极推进绿色账户创建应用。建成绿色账户服务平台，580家企业注册绿色账户，6家银行、10家保险公司在平台发布26款金融产品，依托绿色账户在全省率先开展排污权、碳排放权质押贷款，为企业争取资金2000余万元，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典型案例全国推广。三是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在全国率先发布钢铁产品碳足迹核算地方标准，对全市17家钢铁企业30个产品碳足迹开展核算，占全市生铁和粗钢总产能90%以上。四是拓展ESG评价应用。编制钢铁、焦化、煤炭等7个重点行业分行业ESG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试点评价，实现重点行业全覆盖，在生态环境部2025年中关村ESG分论坛上，邯郸市作为地方创新试点作典型发言。五是强化绿色金融赋能。联合市人行印发《关于促进绿色金融精准有效服务的十四条措施》，制定绿色权益抵质押等举措，促进有关银行结合项目建设和ESG评价、绿色账户等情况，向9家企业给予130余亿元授信，已发放100亿元。六是加快环保数智化建设。在全市6家重点行业企业创新开展烧结机脱硝设施智能喷氨、轧钢加热炉智能燃烧等9个垂直大模型示范应用，智能调优喷氨量、煤气量、温度设定等运行参数，实现重点行业企业治理设施高效运行和生产过程减污降碳精准管控。选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等四个行业企业作为非现场监管服务试点，开发17种环境风险研判模型，提升非现场监管执法效能。

七、积极打造“主动服务”品牌

围绕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增强主动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一是着力提升信访服务质效。受理各类信访举报案件611件，全部按期办结。办理网站群众举报35件，回访满意率100%。二是着力提升环评审批服务质效。大力推进全国优化环评分类管理试点建设，对50家单位豁免环评审批手续，为企业节约费用75万元。开展“许小可”助企志愿行动，指导企业规范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强化全过程环评帮扶服务，助力完成14个重点项目环评审批。三是着力提升执法服务质效。印发《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执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落实意见》，成立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专班和“后督察”专班，加强涉企行政检查监督管理。坚持“无事不扰、无据不查、轻微不罚”，入企检查次数同比减少56.95%，累计免罚案件64件、金额722.56万元。



